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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臺東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明確規範畢業生學位證書核發作業流程並使學位證書發給有所依據，依據大學法、大學法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及本校學則，訂定本校畢業生學位證書核發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各教學單位學位名稱之訂定，應符合國際慣例及趨勢，並參酌教育部公告之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參考手冊，依各教學單位之特色、課程內容及課程性質所屬領域、學術或專業實務導向為之。
各級學位中、英文名稱、授予要件、學位證書之頒給及註記，經教學單位相關會議審議，並送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變更時亦同。
三、本校學生合於下列規定者，准予畢業：
（一）學士班學生：於規定修業年限內，修滿各學系（學位學程、專班）規定畢業科目及學分成績及格，並符合各學系（學位學程、專班）另訂各項畢業標準，且完成畢業離校手續者，授予學士學位並核發學士學位證書。
（二）碩（博）士班研究生：於規定修業年限內，修滿各學系（所、學位學程）規定畢業科目及學分，且通過本校「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辦法」之各項規定，並完成畢業離校手續者，授予碩（博）士學位並核發碩（博）士學位證書。
（三）暑期碩士在職專班：於十一月三十日前完成離校手續者，授予月份為當年八月；於十二月一日至隔年七月三十一日前完成離校手續，且未屆滿修業年限並繳納新學期之註冊費者，得以其通過學位考試後並辦理離校手續完竣之月份為畢業日期授予學位證書。
各單位離校檢核事項若未涉及本校所訂畢業條件，如相關欠費、設備或物品未歸還等，應以漸進輔導改正或替代措施處理，不得與證書發放做不當聯結。
四、學位證書授予日期：
（一）學士班學生：第一學期為一月，第二學期為六月（含七、八月暑修後，符合畢業資格者）。
（二）碩（博）士班研究生：第一學期為一月，第二學期為六月。惟已修畢規定科目與學分並已達最低修業年限，於參加學位考試之學期未修習論文以外之科目，且於新學期前完成離校手續者，得以其通過學位考試後並辦理離校手續完竣之月份為畢業日期授予學位證書。
（三）暑期碩士在職專班：於十一月三十日前完成離校手續者，授予月份為當年八月；於十二月一日至隔年六月三十日前完成離校手續，且未屆滿修業年限並繳納新學期之註冊費者，得以其通過學位考試後並辦理離校手續完竣之月份為畢業日期授予學位證書。
五、學位證書記載內容：
（一）學位證書包含學生姓名、學號、出生年月日、院（系、所、學位學程）名稱、畢業年月、授予學位名稱及證書字號；申請補發學位證明書者，另記載補發證明書日期及加註補發。
（二）學生為校級或院級不分系學位學程者，於學位證書加註學系專長及學位名稱。
（三）修讀雙主修學生，畢業時修滿雙主修規定之科目與學分，經考核成績合格，由本校授予學位，並於學位證書中加註雙主修學系及學位名稱。
（四）修讀輔系學生，畢業時修滿輔系規定之科目與學分，經考核成績合格，於學位證書中加註輔系名稱，不另授予學位。
（五）學士班學生以主修領域授予學位，畢業時如修畢完整專業模組、跨領域模組、本系以外之副修模組，於學位證書上皆可加註模組名稱。學士班學生及碩（博）士班研究生修習各師資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於畢業時修畢各師資類科師資職前教育之科目與學分者，另發給學程證明書（師資培育中心核發），不加註於學位證書。
六、委託他人代領學位證書者，應附雙方具名簽章之委託書。
七、學生領取學位證書後，欲更改所載中、英文姓名、出生年月日等個人資料或證書遺失、損毀時，得申請補發。補發證明書後，原證書或前次補發證明書即失效力。
八、本校授予之學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予撤銷，並公告註銷其已頒給之學位證書：
（一）入學資格或修業情形有不實或舞弊情事。
（二）論文、作品、成就證明、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有造假、變造、抄襲、由他人代寫或其他舞弊情事。
九、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十、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